
經濟部能源署

經濟部能源署節能標章推動使用作業

適用對象：依法登記之機關、企業及一般民眾

聯絡資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

尤研究員03-591-3430

服務簡介
藉由節能標章建立高效率產品市場區隔，引導民眾選購及鼓勵
廠商生產與研發高效率產品，以提升國內電器產品、汽（機）
車及燃氣器具等能源使用設備之能源使用效率。

服務內容
採自願性驗證方式，由經濟部能源署針對不同產
品（公告49項產品）訂定其節能標章使用能源效
率之量測方法及效率基準，使用能源效率符合相
關基準之產品即可向經濟部能源署申請驗證。

服務對象 耗能量大、普及率高且使用能源效率差異大之
設備及器具。

申請期間 全年度施行。

服務費用 依下列標準繳納規費：

一、新申請案每一主型式每型式新臺幣1,000
元；系列型式每型式新臺幣1,000元。

二、續約申請案每一型式新臺幣1,000元。

三、申請變更公司名稱、地址、電話、負責
人，每一證書新臺幣100元。

認證服務

https://www.energylabel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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